
社区自治工作计划(优秀5篇)
计划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步骤和时
间安排。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计划呢？那么下
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计划书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社区自治工作计划篇一

第五条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是社区的权利机构，是全体社区居
民切身利益的重视代表，是社区居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参
与民主管理、体现自治的基本形式。对社区实行民主议事、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

第六条居民代表会议由社区居委会负责召集和主持，每年召
开1-2次，遇特殊情况可以临时召开会议。

第七条居民代表有以下权利：

1、听取和审议社区居委会工作报告，并提出意见和建设。

2、讨论制订社区居委会的任期目标和年度工作计划。

3、制定、修改社区居委会居民自治章程及各项规章制度。

4、讨论决定涉及全体社区居民利益的重大问题。

5、对社区居委会工作实行民主监督。

第八条居民代表有以下义务：

1、认真学习、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维护社区成
员的合法权益。



2、经常联系社区成员，听取对社区居委会工作的反映。

3、带头执行居民代表会议的决议，自觉维护居民代表会议的
权威。

4、积极协助社区居委会做好社区工作，并起模范带头作用。

第二节社区居民委员会

第九条社区居委会由社区居民直接选举产生，是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国家
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开展社区活动的工作机制。

第十条社区居委会由主任、委员2人组成，每届任期三年，可
连选连任。社区居委会候选人提名对象由自荐、推荐、招聘
等办法产生。社区居委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人民调解、治安
保卫、文教卫生、社会保障委员会。

第十一条社区居委会职责：

1、积极宣传贯彻《居委会组织法》，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
依法管理社区居委会工作。

2、教育居民依法履行应尽义务，爱护公共财物，积极参与社
会活动。

3、协助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调解民间纠纷，为居民创造
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

4、积极开展社区服务，努力为辖区居民办好事，办实事。

5、接受居民的监督、及时反映并调查处理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第十二条社区居委会工作制度



1、学习制度。社区居委会成员每月一次为学习日，学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的有关文件。

2、会议制度。社区居委会成员每月一次办公会，半年一次汇
报会，年终一次总结会。

3、评议制度。每年召开一次居民代表座谈会，听取对居委工
作的评议。

4、巨物公开制度。建立居务公开栏，财务收支、居务工作每
季度向居民公布一次。

第三节社区居民小组

第十三条社区共划分16个居民小组和1个街道会。

第十四条社区居民小组组长由社区居民推选产生，业可以由
社区居委会提议，由居民小组召开居民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五条社区居民小组在社区居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主要
是组织居民学习，办理辖区内的社会事务，协助搞好社区治
安、社区环境、社区服务。反映社区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社区自治工作计划篇二

第二十条议事内容：

1、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的决定是否得
到认真贯彻执行。

2、社区发展规划是否切实可行，具体工作计划是否得到落实。

3、居民自治工作中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合理，执行情况是否
符合要求。



4、社区居委会成员工作是否尽心尽职，作风是否民主，行为
是否廉洁奉公。

5、居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本社区居民自治章程和居民文明公约

第二十一条议事方法：

1、定期召开居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研究、解决自治活动中
的重大问题，听取居民意见和建议。

2、经常组织居民活动，及时征求居民意见；通过居民代表介
绍居委会的重要工作情况。

3、召开各类座谈会，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及时解答社区居民
提出的问题。

第二十二条议事原则：

1、议事必须在国家政策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遵循良好
的议事程序。

2、坚持言论负责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3、居民议事决议，必须有半数以上居民代表同意方为有效。
对议事过程中的不同意见，不得责难和打击报复。

社区自治工作计划篇三

第十八条本社区每个村设居民小组。

第十九条居民小组设组长1人，组长由居民小组推选。

第二十条居民小组长其职责：

（一）召集和主持居民小组会议；



（二）组织本组居民贯彻执行居民会议的决定；

（四）办理本居民小组的各项事宜。

（五）作为为民服务代理员代办居民委托的政府审批事务。

第二十一条居民小组组长的任期与居民委员会成员的任期相
同，可以连选连任。

第二十二条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编入居民小组，居
民委员会应当对他们进行监督和教育。

社区自治工作计划篇四

第十八条 本社区每个村设居民小组。

第十九条 居民小组设组长1人，组长由居民小组推选。

第二十条 居民小组长其职责：

（一）召集和主持居民小组会议；

（二）组织本组居民贯彻执行居民会议的决定；

（三）完成居民委员会交给的任务，并及时向居民委员会反
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建议；

（四）办理本居民小组的各项事宜。

（五）作为为民服务代理员代办居民委托的政府审批事务。

第二十一条 居民小组组长的任期与居民委员会成员的任期相
同，可以连选连任。

第二十二条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编入居民小组，居



民委员会应当对他们进行监督和教育。

社区自治工作计划篇五

第五条 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是社区的权利机构，是全体社区居
民切身利益的重视代表，是社区居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参
与民主管理、体现自治的基本形式。对社区实行民主议事、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

第六条 居民代表会议由社区居委会负责召集和主持，每年召
开1-2次，遇特殊情况可以临时召开会议。

第七条 居民代表有以下权利：

1、 听取和审议社区居委会工作报告，并提出意见和建设。

2、 讨论制订社区居委会的任期目标和年度工作计划。

3、 制定、修改社区居委会居民自治章程及各项规章制度。

4、 讨论决定涉及全体社区居民利益的重大问题。

5、 对社区居委会工作实行民主监督。

第八条居民代表有以下义务：

1、 认真学习、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维护社区成
员的合法权益。

2、 经常联系社区成员，听取对社区居委会工作的反映。

3、 带头执行居民代表会议的决议，自觉维护居民代表会议
的权威。

4、 积极协助社区居委会做好社区工作，并起模范带头作用。



第二节社区居民委员会

第九条 社区居委会由社区居民直接选举产生，是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国家
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开展社区活动的工作机制。

第十条 社区居委会由主任、委员2人组成，每届任期三年，
可连选连任。社区居委会候选人提名对象由自荐、推荐、招
聘等办法产生。社区居委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人民调解、治
安保卫、文教卫生、社会保障委员会。

第十一条 社区居委会职责：

1、 积极宣传贯彻《居委会组织法》，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
依法管理社区居委会工作。

2、 教育居民依法履行应尽义务，爱护公共财物，积极参与
社会活动。

3、 协助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调解民间纠纷，为居民创
造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

4、 积极开展社区服务，努力为辖区居民办好事，办实事。

5、 接受居民的监督、及时反映并调查处理居民的意见和要
求。

第十二条社区居委会工作制度

1、 学习制度。社区居委会成员每月一次为学习日，学习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的有关文件。

2、 会议制度。社区居委会成员每月一次办公会，半年一次
汇报会，年终一次总结会。



3、 评议制度。每年召开一次居民代表座谈会，听取对居委
工作的评议。

4、 巨物公开制度。建立居务公开栏，财务收支、居务工作
每季度向居民公布一次。

第三节 社区居民小组

第十三条 社区共划分16个居民小组和1个街道会。

第十四条 社区居民小组组长由社区居民推选产生，业可以由
社区居委会提议，由居民小组召开居民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五条 社区居民小组在社区居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主要
是组织居民学习，办理辖区内的社会事务，协助搞好社区治
安、社区环境、社区服务。反映社区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